
护理学院专业教学团队负责制实施办法（试行）

为不断提高专业教学质量，促进专业持续健康发展，树立专业品

牌，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招生、培养、就业良性互动，建立专业质量提

升的长效机制，增强专业发展竞争力，形成专业建设合力，激发专业

建设活力，特实施专业教学团队负责制。

第二条 专业教学团队是以专业为基本单位，组建由专业带头人、

专职兼职教师和专业辅导员等组成的专业团队。

第三条 一般专业带头人为团队负责人，团队以培养一届学生为

一个周期，即三年。

第四条 专业教学团队应负责本专业招生的宣传与咨询；负责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定与全面实施；负责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

与就业；负责本专业内涵建设，包括课程建设、团队自身建设、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教材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和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建

设等。

第五条 专业教学团队有权依据本专业的办学条件、师资状况和

就业市场的态势，综合衡量本专业规模、质量、效益三者关系后，科

学提出每年的招生计划；有权根据社会需求和职业岗位要求的动态变

化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有专业建设经费的支配权、任课教师和辅导

员的聘任权，以及教职工薪酬的分配权。

第六条 强化专业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应定期开展专业剖析，



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确保专业持

续健康发展。

第七条 适时对专业教学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定性

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以定量评价为主；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以结果评价为主；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以内部评价为主；

全面评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以重点评价为主；现实评价与历史评价

相结合，以现实评价为主。

第八条 专业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由护理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核心指标包括第一志愿报考率、专业新生报到率、护士资格证书获取

率、在校生满意率、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毕业生满意率、用人单位满

意率和亲朋就读本专业推荐率。

第九条 考核评价每年进行一次，同时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评价。

以计划数或上年数为基数，护理学院年初与（各）专业教学团队签订

目标责任状，年终集中组织一次考核评价；每三年集中组织一次全面

专业评估考核。课堂出勤率每天抽查，核心课程抽考通过率、在校学

生满意率每学期进行一次，专业报到率、专业招生人数、学业水平测

试、职业资格获取、初次就业率、毕业生满意率、用人单位满意率每

年测评一次，专业品牌、学生品牌每年汇总一次。

第十条 年度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年终发放奖励绩效的主要依据。

考核评价合格，核发团队负责人人均效益奖的 100%；考核评价不合

格，核发合格标准的 50%；考核评价优秀，核发合格标准的 150%。

第十一条 专业教学团队成员的奖励绩效与其绩效挂钩。考核为



优秀等次者，在培训进修、评先评优、职称晋升、选拔聘任等方面优

先考虑。

第十二条 为保障专业教学团队负责制的顺利实施，护理学院成

立由院长、党总支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实行院领导联系

专业团队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困难。专业带头人

每月从效益工资中拿出 500 元、管理人员每月从效益工资中拿出 300

元、专业老师每月从课时津贴中拿出 200 元设立专业教学团队效益奖

励基金，保证责权利对等，优劳优酬。同时，改革教职工薪酬分配管

理办法，向专业负责人倾斜，向骨干团队成员倾斜，学院的办学经费

向专业教学团队倾斜，支持专业团队围绕提高专业竞争力的各项改革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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